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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亿家晶视传媒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审核报告 

苏亚核[2020]31 号 

 

  
 

 

 

审计机构：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    址：南京市中山北路 105-6号中环国际广场 21-23层 

邮    编：210009 

传    真：025-83235046 

电    话：025-83235002 

网    址：www.syjc.com 

电子信箱：info@syj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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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亚 核 [2020]31 号 
 

 

 

关于北京亿家晶视传媒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审核报告 
  

江苏紫天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江苏紫天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天科技”)

编制的《关于北京亿家晶视传媒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

“业绩承诺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编制业绩承诺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紫天科技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

核工作的基础上，对紫天科技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实

施审核工作以对业绩承诺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

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

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经审核，我们认为，紫天科技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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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北京亿家晶视传媒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本审核报告仅供紫天科技披露业绩承诺说明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徐岑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林雷 

 

         中国    南京市                     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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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亿家晶视传媒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江苏紫天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于 2018 年 5 月完成收购北京亿家晶视传媒有限公司 70%股权，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现将北京亿家晶视传媒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九江市伍原汇锦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806 号）核准，本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以 92,400 万元收购九江

市伍原汇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古予舟持有的北京亿家晶视传媒有限公司的 70%

股权。本次收购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人民币 50,820 万元，其中向九江市伍原汇锦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1,796.85 万股，向古予舟发行 18.15 万股，每股价格 28.00

元。另外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人民币 41,580 万元。2018 年 5 月 10 日，北京亿家晶视传

媒有限公司的 70%股权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公司，并已完成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出资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8 年 5 月 14日出具中汇

会验[2018]3170号验资报告。 

2019年 4月，公司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5,915,744股，

每股发行价格 28.01元，募集资金总额 445,799,989.44 元，扣除发行费用及中介费用合

计含税 29,966,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415,833,989.44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9

年 4月 23日到账，业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苏亚验[2019]8 号）。 

公司已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支付了九江市伍原汇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古予



5 
 

舟 70%股权转让款 4.158 亿元。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北京亿家晶视传媒有限公司原股东九江市伍原汇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古予舟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一）》，北

京亿家晶视传媒有限公司原股东九江市伍原汇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古予舟承诺

北京亿家晶视传媒有限公司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1,000.00万元（含本数）、13,200.00万元（含本数）、

15,840.00万元（含本数）、16,200.00万元（含本数）。在业绩承诺期内，北京亿家晶视传

媒有限公司净利润如未达到承诺净利润，则由原股东九江市伍原汇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古予舟按照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一）》

约定的方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协议规定的补偿方式为现金和股份补偿，具体如下： 

九江市伍原汇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古予舟（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人）同意优

先以股份方式向南通锻压公司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方式补足。补偿义务人当期应

补偿的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补偿总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

÷补偿期间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作价-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已补偿现金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总金额÷股份发行价格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应补偿总金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股份发行价格 

补偿金额以在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交易对价为限（包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且在逐年

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已经

补偿的股份和现金不退回；若北京亿家晶视传媒有限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超过当年承诺

净利润，则超出部分可累计计入下一年度承诺净利润考核。 

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应补偿总金额，按照各补偿义务人取得的交易对价占补偿义务人取

得的交易对价之和的比例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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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绩完成情况 

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北京亿家晶视传媒有限公司 2019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18,937,578.50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16,235,727.61 元，已完成 2019年盈利预测数。根据《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一）》，本期九江市伍原汇锦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古予舟无需补偿。 

 

 

 

江苏紫天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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